陇川县卫生健康局对4家业主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逾期公告
（2026第01号）
经调查核实，以下4家业主（具体见下附公示名单）持有的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已逾期，没有办理延续手续，请在公示期（公示时间：2026年3月17日至3月25日止）内办理相关手续，超过公示时间未办理相关手续的4家业主或个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、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三款、第五十八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将依法注销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。咨询电话：0692-7998137  13988275466
特此公告。 

陇川县卫生健康局

2026年 3月17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逾期单位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卫生许可证号
	发证日期
	有效期止
	备注

	1
	陇川县城子冬梅美容店
	陇卫公证字〔2021〕79号
	2021-11-22
	2025-11-21
	已逾期

	2
	陇川县勐约亿美造型
	陇卫公证字〔2022〕03号
	2022-01-12
	2026-01-11
	已逾期

	3
	陇川县章凤尚杰造型美发店
	陇卫公证字〔2017〕0051号
	2021-11-25
	2025-11-24
	已逾期

	4
	陇川县章凤艾丽莎美容生活馆
	陇卫公证字〔2021〕48号
	2021-09-22
	2025-09-21
	已逾期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
